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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6_B3_95_E9_c36_218350.htm 行政法(包括行政诉讼

法与国家赔偿法，下同)难，无需多言，凡是参加司法考试的

人，多有这种感触。有时你花费很大的力气去学，但成绩却

平平。于是有人想要放弃，在此打住，各位考友千万不可放

弃！下面的一串数字说明，您一定不能放弃！2006年司法考

试，行政法占10%左右约60分；2004年40分(总分400分)，2003

年63年(总分400分)⋯⋯。所以强调一句，行政法是司法考试

中的大户，不可放弃！ 行政法难在哪儿？有人说，行政法的

知识点零散甚至可以说零乱化，行政法庞杂、琐碎，难以掌

握。其实，行政法真正的难点在于它的体系不系统、解题的

逻辑思维。所以说学习行政法最重要的是明确基本概念，理

清基本行政法律关系。 下面我就行政法总体上进行分类，逐

一介绍，如何体系化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行政法律关系，然

后，增强做行政法试题的思维。从总体上看行政法可分为行

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五类。 

一、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上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

，是理解后面一系列问题的基础。学习行政主体，最困难的

是掌握各种行政机关、行政机构的类别与职权，判断其是否

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如何判断一个机关或组织是否具备行政

主体资格的标准？万国学校的季宏老师做出了以下的归纳：

判断的标准有三：(1)权，即行政主体依法拥有独立的行政职

权。(2)名，即行政主体必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

。(3)责，即行政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



其中“责”的标准是关键。比如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两者

最为重要的差别是被授权者获得了行政主体资格，能够独立

承担法律责任；而接受委托者实施的行为，在法律后果上仍

然归属于委托者。特别注意的是被授权的组织不能是行政机

关。对于行政主体资格的判断，虽有以上标准，但考友还需

要多做练习，平时多留意机关的设置，增加些感性的认识。 

二、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律关系中最为关键因素，

起枢纽的作用。如果不理解行政行为这个知识，后面的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等就不会理解。行政行为根据理论分为抽象

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的难点在于监督与

适用，这部分知识较繁琐、容易混淆。考友可建立在归纳总

结与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以便达到牢固，如将抽象行政行为

置身于整个国家立法体系当中与其他立法文件的监督与适用

做一体掌握，才能避免混淆，达到融会贯通。监督问题的掌

握不可仅记忆其繁琐规定，而应注重理解其内在规定。再如

适用问题的掌握同样应当理解其内在规律，尤其是对于那些

必须通过裁决方式来决定法律适用的情况。 具体行政行为是

行政法上最核心概念之一，它对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

有决定意义。掌握具体行政行为要注意它的特征，如处分性

、特定性、单方性、外部性。而在这些特征中，最为疑难的

又当属处分性这一特征，对此，必须牢牢把握记住：具体行

政行为必须引起行政法律关系变动这一内涵。即直接引起变

，而不是间接的。某些行政行为做出之后，尽管对当事人的

权利义务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直接引起权利关系的变

化，这种行为不能被称为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等

。掌握具体行政行为时，特别注意行政合同的相关内容。行



政合同中的一系列行政主体的行为，有的则就视为普通的合

同行为。比如，行政主体给付相对方价款的行为，这只是一

般的履行合同的行为。与民事合同中买方给付价款的行为，

并无本质差异。在性质上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07司考讲义

： 三、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具体制度

上高度接近，无论从立法框架还是具体规定上颇为相似，在

立法实践，行政复议法在立法形式上也借鉴了诉讼法的很多

规定。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之间关系十分

紧密。如果我们通过对比联系的方法对二者加以理解和掌握

，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比如：受案范围，两者都

采取的是在规定了概括性受案标准之后，又对可以进入行政

诉讼与行政复议范围的案件进行了列举。然后进一步做了否

定式列举，明确了一批绝对不能进入其受案范围的案件。再

如受案分工，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这两套行政救济制度的分

工，集中表现为两者的衔接关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